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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对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123052号提案的答复

董文颖委员： 

    您提出的（第123052号）《关于促进非国有民俗博物馆发展的建议》提案收悉，对此，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针对我区非国有民俗博物馆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积极展开讨论和调研，经与相关部门对接咨询了解，现答复如下： 

一、土地、场馆建设问题

经我局与博山国土分局积极沟通与对接，博山国土分局对此问题答复如下：因非国有民俗博物馆属非营利组织，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划拨用地目录》中第二条规定：符合本目录的建设用地项目，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方可以划拨用地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第八条：非营利性公共文化设施用地【1图书馆2博物馆3文化馆4青少年宫、青少年科技馆、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根据以上条文，只要事实符合条件和要求，可持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发改局立项、规划局规划等）到博山国土分局，按照有关文件及申报流程，可申请办理相关划拨手续，从而解决展馆面积制约问题。

二、水、电方面问题

关于您反映博物馆水电费执行营业用水电费收费标准、管理费用过高，制约了博物馆的发展问题。我局分别与物价局、发改局、供电局、自来水公司等部门进行了对接、咨询，积极落实相关政策。
物价局答复:相关问题咨询发改委。

发改委答复:养老院、学校、幼儿园、民政福利单位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非国有博物馆不属于享受优惠范畴，相关问题需要咨询供电局和自来水公司。

用电方面，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博山客户服务分中心答复如下：博物馆应属于国家公共事业类用电（公共事业类明细：公共事业类用电，包括医疗卫生机构、水利工程、电力设施、市政工程、公益事业、自然保护、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城市绿化、运动健身、景区管理等公共设施场所和公共活动用电，以及公共设施的维护、养护用电），该户执行一般工商业电价。按照《关于<山东电网峰谷分时电价办法>的补充通知》（鲁经调字[1995]第355号）中规定：山东电网供电区域内，除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部队（不含生产企业）、学校（不含校办工厂）、医院、幼儿园、无轨电车、自来水、煤气、市政、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以外的所有用户。该户不执行分时电价。

用水方面，经与博山区自来水公司对接，由于博山锦隐民俗博物馆目前所用水单位为白塔镇，属东润水业有限公司供水。

三、政府加大扶持支持、运营保障问题

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文件要求，我局充分发挥我区文化、文物资源优势，引导、鼓励、支持个人和社会各行业依法兴办填补博物馆门类空白和体现行业特性、区域特点的专题博物馆和特色博物馆。鼓励非国有博物馆依托藏品、展览等研发推广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相关文化产业，不断增强“以博养博”的自我造血功能。我局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鼓励、支持、引导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方针政策，宣传非国有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积极推介优质非国有博物馆，扩大非国有博物馆的影响。

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文件要求，我局将在教育功能发挥、科研活动、考核评优、表彰奖励、人员培训、合作交流、评估定级、政府政策信息服务、价格政策等方面，赋予非国有博物馆与现有国有博物馆同等待遇，共同促进非国有博物馆发展。

对此问题，我局将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争取上级对我区非国有博物馆发展政策的支持。
四、专业技术人员扶持问题

我局作为非国有博物馆的业务主管部门，将进一步健全非国有博物馆的培育机制，加强业务指导，加大培训力度，在博物馆收藏、展陈、讲解等方面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帮助引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使非国有博物馆在规范、健康运行的基础上不断做大、做精、做强，支持非国有博物馆根据自身特点、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打造博山文化品牌，提升博山的地域文化影响力。目前，由于我区文博部门人员紧张，工作强度大，且我区非国有博物馆量大、面广，无法实现派专业人员到非国有博物馆坐班工作。

五、文物征集收购保护专项经费问题

经多方咨询了解，目前，由于我区财政困难，国有、非国有博物馆未设立文物征集收购保护专项经费。我局经与上级主管部门联系咨询了解，目前，上级有关文件没有明确规定设立非国有博物馆此专项经费，淄博市内文博单位根据当地财政情况而定。鉴于此，我局将结合实际，针对我区取得一定社会效益或在年度考核优秀的非国有博物馆，将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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